成 交 确 认 书
(样本)
组织方：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承租方： 
    承租方于2017年  月  日在杭州产权交易所旗下在线资产处置O2O平台——产金所网站，由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组织的临安市青山湖街道翠紫苑21幢102室房屋三年租赁权公开招租中，通过在线报价，受让该标的，现双方签订本成交确认书予以确认，并就有关问题达成如下协议：
一、成交标的：临安市青山湖街道翠紫苑21幢102室房屋三年租赁权，其房屋招租面积463.46平方米。
二、成交价款：第一计租年度租金      元/年（小写：¥        元/年）。租赁期内，第二年起的年租金在上一年的基础上每年递增5%至租赁期满。
三、交易服务费：承租方应向组织方支付成交总价（三年年租金之和）的2%计的交易服务费¥        元。 
四、租赁期限：三年，自2017年5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止。

五、租赁用途：仅限商业、居民服务、批发、零售（不含餐饮）。
六：款项支付：租金一年一付，先付后用。
承租方须在成交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通过“用户中心—未使用资金”对成交标的完成交易资金的确认付款操作。承租方应付的交易资金包括首年租金¥        元和交易服务费¥     元、租赁保证金¥      元，三项合计金额为¥        元。
后续租金于下个计租期开始前15天由承租方支付给出租人。具体以承租方与出租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为准。该租金并不包括承租方需支付的物业服务费、承租方经营活动而产生的政府税费及其他应由承租方支付的租金以外的费用（如水、电、电话费、垃圾清运费等）。
七、承租方不依《交易须知》、本《成交确认书》、《房屋租赁合同》足额支付首年租金、租赁保证金和交易服务费等交易资金的，杭交所不再返还承租方已付的交易保证金并有权追究承租方的法律责任。具体违约责任以承租方与出租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为准。
八、本次房屋租赁权的交付：

1、本次房屋租赁权的交接，在出租人与承租方之间进行。承租方按约付清首年租金、租赁保证金及交易服务费后，出租人将租赁房屋交付承租方。如承租方逾期付款，出租人有权延期交房，租期不顺延。
2、交付按移交时现状进行，不保证装修、装饰物的完好，出租人将租赁房屋移交给承租方即视为本次租赁权交付完毕。

九、本次交易是经依法公告及展示后才举行的，杭交所及本组织方对交易标的的介绍及评价，均为参考性意见，不构成对交易标的物的任何担保，对交易标的物的状态、品质和瑕疵不作担保，也不承担交易有关资料中所列标的面积与实测面积差异的责任，交易标的均以现场展示实物为准，装修部分不以展示现状为准。意向竞租人在报价前有责任自行或委托专人了解交易标的的状况，决定自己的报价，对自己的交易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十、确定本次交易活动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其他依据有：

1、产权交易委托合同；
2、承租方在杭州产权交易所旗下在线资产处置O2O平台——产金所网站办理报名手续及上传的资料和文件(经现场核对一致)；
3、组织方为本次交易提供的《交易须知》；
4、承租方与出租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等。
本确认书于2017年  月  日签订于杭州产权交易所，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后生效，任何一方不得违反。
(以下内容无正文)
承租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组织方：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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